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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求是 科学统计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

第三章 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

     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
构和有关部门以及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应当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统计资料的保存、
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。 
     第二十一条 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
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，应当按照
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，
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、签署、交接、
归档等管理制度。 
     统计资料的审核、签署人员应当对其
审核、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和完整性负责。 
    



统计产品推荐

统计新媒体平台∶

重庆统计微讯、重庆统计微博、重庆统计抖音。

统计数据查询平台∶

1.“数据重庆”统计信息平台

关注“重庆统计”微讯公众号，菜单栏点击

“统计服务”，选择“数据重庆”。

2.“重庆数据”数据库

地址∶http∶//data.tjj.cq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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